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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請貴校落實「特殊教育學校及資源班等學校教師與轄內性

侵害防治網絡人員合作機制」，詳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3年7月28日臺教國署原字

第1030065286A號函辦理。

二、請貴校確實落實旨揭合作機制，加強特教班及資源班等學

校教師與轄內性侵害防治網絡人員之合作，提昇對特教學

生之輔導效能。

三、隨文檢附「特殊教育學校及資源班等學校教師與轄內性侵

害防治網絡人員現行合作機制內涵」及「特殊教育學校及

資源班等學校教師與轄內性侵害防治網絡人員建立合作機

制參考流程圖」影本各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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